
广西财经学院2024级普通本科生辅修
专业/学位招生简章

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，拓宽学生的知

识面，培养具有交叉学科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，

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质量，支持学有余力的全日制普通

本科学生辅修其他本科专业（学位）。辅修专业是指学生在修

读主修专业期间，再辅修其他本科专业。辅修学士学位是指

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期间，再辅修另一个不同学科门类的专

业及其学士学位课程。

一、招生专业

序号 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 开办学院

1 会计学 管理学学士 会计与审计学院

二、招生对象及招生条件

1.招生对象。2024级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。

2.招生条件。已修满第一学年主修专业规定学分的学生。

三、学习期限

学习期限6个学期。

四、教学组织

1.根据学生辅修专业报名情况，原则上满 60人以上的专

业方可开班。

2.辅修专业/学位的有关教学一般安排在周末或晚上进

行。



3.辅修专业/学位的有关教学安排与主修专业发生冲突

时，学生应服从主修专业的安排，必要时应按规定办理相关

手续。

五、报名、录取流程及时间安排

1.网上报名。请学生所在学院通知需报读的学生于 7月

11日前登录教务系统进行网上报名（学院主页→公共服务→

教务系统→主控→学籍信息→辅修报名→报名，状态为“已

受理”即报名成功）。

2.资格审核、确认。由学生主修学院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

定对网上报名的名单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在系统中进行确认

（学院主页→公共服务→教务系统→主控→学籍信息→辅修

处理→确认辅修报名学生→将未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移回

左边即可，必须按时完成系统确认，过期系统自动关闭确认

功能），于7月13日将通过审核确认的纸质名单（包括学号、

姓名、班级、辅修专业等信息。可直接从系统的“辅修报名情

况”功能处打印）盖章后送教务处学籍科。

3.发布录取名单。7月16日前，教务处发布录取名单。

4.缴费。录取学生登录学校“网上缴费平台”进行缴费,

缴费时间另行通知。

六、辅修证书颁发

根据《广西财经学院普通本科生修读辅修专业（学位）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辅修专业学生必须修完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

定的课程（除学位论文外），辅修学士学位学生需同时完成辅

修学位论文，成绩合格，同时符合主修专业毕业要求。 



学生在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或/和主修专业学士学位

证书的同时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颁发相应证书：

1.修满辅修专业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，可颁发辅修

专业证书。

2.修满辅修学士学位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学分，且符合

学校规定的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可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辅修

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，不单独发放辅修

学位证书。

七、收费办法

1.辅修专业实行学分制收费管理。

2免修课程学分不收费。

3.学生中途退出辅修专业/学位学习的，请于每学期开学

初第2周周五前申请办理，逾期不再受理，已修课程所交学

费不予退回。

广西财经学院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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